编号：    年第     号   

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捐赠协议书

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
联系电话：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：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法人代表：封雪松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510000341528305E 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495号
邮政编码：643000
联 系 人：曾婷
联系电话：18381330193
电子邮件：804057520@qq.com
为支持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，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改善办学条件，推动学校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提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，甲、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第一条  捐赠用途：（请打“√”进行选择）
1． □非限定用途（川轻化薪火传承基金）	
2． 限定用途 
□奖学金    □助学金    奖教金    □师资队伍成长基金  
□老教师关怀基金   □学科发展基金   □科研创新培育基金  
□基础设施建造与改造    □校园景观优化   
3． □其他（详细说明项目名称及指定使用对象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2条 [bookmark: _GoBack] 捐赠金额：
捐款：           元人民币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 捐赠时间及方式：
一次性捐赠：捐赠日期：
分批次捐赠：捐赠年限：         至          共计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条  乙方（受赠方）接受捐赠账户：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自贡高新支行
    户　名：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账　号：51001610043059881965
第五条  双方权利及义务
1．甲方保证捐赠财产系其所有之合法财产，且有权捐赠乙方；其捐赠行为已得到其他财产共有人同意，且不损坏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；若因捐赠财产属争议引发纠纷，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2．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赠与财产交付乙方，并配合乙方依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；
3．乙方收到甲方捐赠款后，应在7日之内出具四川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。并在取得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质后,负责给甲方提供相关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4．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款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当如实答复；
5．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款，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款的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。  
6．其他约定事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六条 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即生效，本捐赠为公益行为，生效后不得撤销，未尽事宜双方可友好协商，如协商不能解决的，则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。
第七条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三份（基金会一份、受赠方一份、四川轻化工大学财务处一份）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经甲、乙双方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(以下为签字页）
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
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备注：
1、协议书拟好后请先联系基金会确认协议内容，联系人：曾婷，电话：18381330193
2、请提醒捐赠方在银行办理转账手续时，附言可为“捐赠”或者不写附言，请勿写货款、赞助款、合作经费等字样。
打印协议时请将本页文字删除

